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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海南海汽

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海南海汽运

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

基于独立、认真、谨慎的立场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

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

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关于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

方案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司开展

混合所有制改革，由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司委托中

介机构拟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开展审计、评估等

工作，通过在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，以进场交易方式公

开征集引进 1到 2家战略投资者，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。该

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实现企

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，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，有利于建立和

完善长期激励约束机制，吸引和留住人才，助推企业高质量

发展。 

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

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

 

  






